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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福州市闽侯生态环境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

	1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四款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7.《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8.《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 
9.《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十七条 
10.《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九条 
11.《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六条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12.《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
13.《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
14.《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15.《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16.《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17.《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六十八条第一款 、第八十六条
18.《福建省土壤污染防治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19.《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十三条
20.《福建省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21.《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1.排污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办理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排污单位是否依法持证排污、按证排污或者登记排污，以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台账等管理情况；
3.排污单位污染防治设施管理、运行、变动等情况；
4.排污单位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备案和演练、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等情况；
5.排污单位是否健全完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以及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等情况；
6.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隐患排查、自行监测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年度报告等落实情况；
7.对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等情况；
8.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

	2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第三款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十五条
	1.核查环境保护工程的设计是否完成、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建设。
2.核查项目建设内容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3.已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是否按要求开展自主验收。

	3
	按职责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五十六条
2.《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
3.《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监督检查以及污染控制装置使用情况检查。

	4
	对水电站最小生态下泄流量执行情况的行政检查
	1.《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2.《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
	重点检查水电站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建设生态流量泄放设施、不按规定安装生态流量监控设施、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建成后不使用、下泄流量不满足要求等未执行最小生态下泄流量行为。

	5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排放检验情况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2.《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
	重点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出具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报告等制作规范性、结论准确性、原始记录符合性、指控措施全面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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